
第十篇 民用航空 

第二章 飛安監理 

第四節 超輕型載具管理 

為精進並與國際飛安法規接軌，101 年完成修正「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」，期

能與國際標準全面接軌一致。 

另為加強超輕型載具飛航安全，除不定期派員赴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查核及

宣導法規外，必要時亦會同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協請地方警察局派員配合查

核並依法對相關案件進行查處。截至 101 年底，依法裁處 19 人新臺幣 8 至 21

萬元，1 人經法院判刑 2 個月，1 人送地檢署偵辦中，1 人待飛安評議。 

 


